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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登热线：0994-2343036
刊登地址：昌吉市南公园西路传媒大厦A座一楼西南角登报处

昌吉州融媒体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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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孝文 652327101212030019J 号农村土

地承包经营权证遗失，特此声明。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陈永霞2024070340号

学生证遗失，特此声明。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王明真2024071015号

学生证遗失，特此声明。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王颜子童2023040140

号学生证遗失，特此声明。
● 昌 吉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迪 娜 拉·努 尔 兰

2023130329号学生证遗失，特此声明。
●昌吉职业技术学院穆海热姆·麦麦提敏

2024010619号学生证遗失，特此声明。

●新疆昌吉市北京北路263号宁合家园5幢
1 单 元 402 号 路 洪 兵 （ 身 份 证 号 ：
652322198202144517）增加曾用名路红兵，特此

声明。
●特恩孜·托力很别克遗失呼图壁县公安局

本级开具的 0000774798 号服装装备押金收据，
金额：1500元，特此声明。

●翟元胜遗失新疆和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昌吉分公司开具的1031745号发票，金额：36000
元，特此声明。

●翟元胜遗失新疆和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昌 吉 分 公 司 开 具 的 03847256 号 发 票 ，金 额 ：
262000元，特此声明。

●翟元胜遗失新疆和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昌吉分公司开具的00657910号发票，金额：5000
元，特此声明。

证件遗失声明
其他声明

今年，玛纳斯县创新推行“仲裁+N”
多元调解机制，通过部门协同与资源整
合，将劳动纠纷化解在源头、解决在基
层，为广大劳动者筑起一道坚实的权益

“保护墙”。
近日，在玛纳斯县社会治安综合治

理中心（以下简称县综治中心）劳动保
障服务窗口，来自宁夏的农民工马孝
林、马海龙顺利拿到了被拖欠的工资。
这起涉及10名农民工的欠薪纠纷，从收
到案件材料到签署调解协议仅用了 4
天，这正是“仲裁+N”多元调解机制成效
的生动体现。

“这个机构设置得太给力了，帮我们
快速解决了欠薪问题。现在，我们可以安
心回家了。”农民工马海龙激动地说。

此前，劳动人事争议处理中普遍存
在“多头跑、耗时长、效率低”的问题。为
破解这一难题，今年4月，玛纳斯县人社
部门推动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劳动

保障监察大队整体入驻县综治中心，构
建起以劳动仲裁为核心，司法、信访、法
院、工会等多部门协同联动的“仲裁+N”
多元调解体系。群众无需在不同部门之
间奔波，劳动维权诉求实现“一站式接
收”，从登记、提交材料到初步调解，全
流程在综治中心内闭环运转。

玛纳斯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主
任马斌倩说：“入驻后，我们设立了功能
齐全的服务区域，推行‘一窗受理、多元
联调’，打破了部门间的协作壁垒。遇到
法律疑问，司法援助律师会第一时间为
求助者提供咨询，信访部门同步介入，
开展情绪疏导，防止矛盾激化。同时，我
们与法院建立的‘诉调对接’机制，可以
为调解成功的欠薪案件直接进行司法
确认，赋予协议强制执行力，大幅降低
劳资双方诉讼成本。”

通过“一揽子调处”模式，各部门从
“各自为战”转向“协同作战”，纠纷平均

办结时间从原来的2个月缩短至7个工
作日，调解成功率提升30%。该机制还注
重“全链条解决”，人社部门会对调解成
功的案件定期回访，跟踪协议履行情况。
对于复杂争议，则通过“仲裁+法援+诉
讼”无缝衔接机制，引导当事人依法维
权，确保诉求件件有回应、事事有结果。

截至目前，该县通过“仲裁+N”机制
已累计化解各类劳动人事争议221起，
为 劳 动 者 挽 回 工 资 、补 偿 金 等 共 计
411.79万元，办结各类欠薪线索893件，
为386人追发工资286.80万元。玛纳斯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书记阎
迎春说：“我们将持续深化‘仲裁+N’机
制，聚焦劳动保障、薪资拖欠、工伤认定
等群众关切的问题，以更高效的联动、
更暖心的举措，让劳动者‘少跑腿、好办
事、快维权’，为广大务工人员撑起‘安
薪伞’，为基层社会治理注入更多民生
温度。”

本报讯 通讯员李安娜、葛芳
报道：近日，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

（简称准东开发区）信访办引入专
业 人 工 智 能 法 律 咨 询 系 统——

“DeepSeek 信访小助手”，为信访
咨询解答工作注入科技动能。该系
统有效帮助群众解答维权过程中
遇到的法律法规困惑，显著提升了
信访工作的处理效率和服务质量，
获得了群众的好评。

过去，面对涉及复杂政策的信
访诉求，工作人员常需耗费大量时
间查询政策、解释条款，部分群众

也因对政策理解不清而反复咨询。为破
解这一难题，准东开发区信访办创新引
入“DeepSeek信访小助手”专业人工智
能法律咨询系统。该系统整合多部门资
源，支持语音与书面交互，可快速解析
劳资纠纷、邻里矛盾等涉法问题，精准
提供法律条文、政策依据及解决路径建
议。在实际运用中，既为信访人厘清权
利义务、缓解焦虑，也使工作人员从重
复性咨询中解脱，更专注于案件处理，
实现“科技赋能”与“人文服务”的有机
融合。

一位信访群众在体验后表示：“工

作人员用这个小助手很快查到了相
关法律规定，把法条也向我解释得
清楚明白，让我知道接下来该怎么
做，心里很踏实。”

从“群众奔走问询”到“AI精准
答疑”，“DeepSeek信访小助手”的
应用让法治服务更具温度。准东开
发区综治中心负责人表示，将持续
优化系统的语音识别与内容更新机
制，切实把便民服务落到实处，以数
字化手段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
作理念，确保每一位信访人都能高
效获得专业、可靠的法律支持。

据《法治日报》报道，在互联网
时代，算命占卜这种古老行当也搭
上了科技的顺风车。AI 算命、在线
看相、塔罗牌测运势……只需动动
手指，就能“预知未来”。而随着直
播行业的兴起，一些“算命大师”更
是直接把生意搬进了直播间，利用
人们的焦虑心理疯狂敛财。

当“算命大师”换上西装在直播
间里以“AI 测算”“塔罗占卜”为噱
头，用血光之灾、运势低迷恐吓观
众，再高价兜售开光法器、消灾法
事——这场披着科技外衣的封建
迷信骗局，早已不是简单的江湖把
戏，而是形成了精准筛选目标、伪造
人设、诱导消费的灰色产业链，既坑
骗钱财，又泄露个人信息，更侵蚀社
会理性。面对“直播算命”的泛滥，监
管绝不能充当观众，平台更不能放
任不管，唯有依法果断“断线”，才能
守住科学底线、护好民众权益。

“直播算命”的危害远不止花
钱买个心安那么简单。从某“大师”
骗取 3 万余元案例可见，这类骗局
精准抓住人们情感受挫、事业不顺
时的焦虑心理，先用免费测算拉近
距离，再用“灾祸预警”制造恐慌，
最终以“改运消灾”为名榨取钱财，
涉案金额从几百元到数万元不等。
更隐蔽的风险在于个人信息泄露，

“AI算命”要求上传的面部照片、生
辰八字，很可能被倒卖至黑产团
伙，成为后续精准诈骗的工具。而
直播间营造的“专业氛围”“互动体
验”，还会让封建迷信披上时尚、科
学的外衣，误导青少年，消解社会
的科学精神，其危害不容小觑。

监管“慢半拍”、平台“睁一只
眼闭一只眼”，是“直播算命”滋生
的重要原因。尽管《互联网信息服
务管理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
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明确禁
止传播封建迷信内容，但现实中，

“直播算命”仍能在各大平台存活，
有的平台以“内容审核难度大”为
由放任不管，有的则为了流量对违
规直播间“轻罚放行”。监管层面也
存在“发现难、取证难、查处慢”的
问题，往往要等到消费者报警、案
件曝光后才介入，难以形成事前预
防、事中阻断的有效震慑。这种事
后追责的模式，让骗子有了可乘之
机，也让更多人陷入骗局。

整治“直播算命”需监管、平台、
公众形成三方合力。监管部门要主
动出击，不能只靠群众举报被动响
应。一方面可联合平台建立“关键词
筛查+AI识别”的监测机制，对涉及
敏感词语的直播间实时预警；另一
方面要加大查处力度，对涉嫌诈骗
的团伙依法严惩，公开典型案例以
儆效尤，让“大师”们不敢骗、不能
骗。平台作为内容传播的第一道关
口，更要摒弃流量至上思维，严格落
实审核责任。对申请“算命”相关内
容的账号直接拒批，对违规直播间
果断封禁，对诱导消费的话术及时
拦截，从源头切断传播链条。对公众
而言要清醒认识到命运从不由算命
决定，遇到情感、事业困境时，应寻
求科学的解决办法，切勿轻信天降
灾祸的谎言，更不要随意泄露个人
信息、支付任何费用。

从街头摆摊到直播间敛财，
“算命”的形式在变，但封建迷信的
本质未变，诈骗的内核未变。健康
的网络生态容不得“直播算命”兴
风作浪；民众的财产安全，也经不
起“大师们”的忽悠。唯有监管不缺
位、平台不纵容、公众不盲从，才能
彻底斩断“直播算命”的灰色产业
链，让科学理性成为网络空间的主
流，让封建迷信无处遁形。

来源：新华网

玛纳斯县创新推行“仲裁+N”多元调解机制——

“小切口”破解讨薪难题“大作为”激活治理效能
□本报通讯员 朱文斌 文/图

近日，宁夏农民工拿到被拖欠的工资后，竖起大拇指为工作人员点赞以示感谢。

法治之窗

以案说法

木垒县人民法院

发出人格权侵害禁令
保障离婚期间探望权

平安昌吉

从“群众奔走问询”到“AI精准答疑”

DeepSeek上岗 准东信访服务提“智”

对直播算命

不能一笑而过

法治时评

1.湖南省绿林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曾用名：湖
南省绿林市政景观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430000758001672W，法定代表人：文
敏）于2016年8月20日与阜康市蓝天热力有限责
任公司签订《2016年阜康市城关镇改善人居环境
建设项目-阜康市城关镇诚勤园建设项目一期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
2.北京万合创景国际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5694927676，法
定代表人：贺静）于2016年5月20日与阜康市宏
达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现用名：新疆宏达工程建设
有限公司）签订《阜康市城乡景观改造水利工程建

设项目设计合同》。
现公告通知，请上述各公司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三日内，速与我局联系并办理工程结算事宜。若逾
期仍未与我局联系，则视为上述各公司对已支付的
工程款金额予以认可，并同意该款项即为各公司已
完工部分的工程结算款。届时，上述各公司如再就上

述工程款结算事宜提出异议，我局将不予受理。
联系人：张新辉
联系电话：13999351983
联系地址：阜康市博峰街100号

阜康市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
2025年10月30日

关于限期办理工程结算的公告

本报讯 通讯员陈成报道：近日，
木垒县人民法院发出一份人格权侵害
禁令，彰显法律对人格权的有力保护。

梁某与韩某婚后育有一女。2024年
8月，双方因生活琐事发生矛盾。今年7
月，韩某向法院起诉离婚。在双方办理
离婚手续期间，韩某虽未直接拒绝梁某
探望女儿，但梁某要探望女儿时，却遭
多番阻挠。双方就女儿的探望权协商未
果，梁某向法院提起申请人格权侵害禁
令，请求法院制止韩某的侵权行为，保
障其正常探望女儿的权利。

法院受理申请后，迅速组成合议庭
进行审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
（二）》中关于父母监护权与探望权的相
关规定，法院认为，父母对未成年子女
的探望权是基于亲子关系产生的法定
权利，即便处于离婚诉讼期间，任何一
方也不得擅自剥夺另一方的探望权。若
不及时制止，将对男方与女儿的亲子关
系造成难以挽回的伤害，不利于孩子的
健康成长。

经过严谨审查，木垒县人民法院依
法作出裁定，向女方发出人格权侵害禁
令：责令韩某立即停止对申请人梁某探
望权的侵害，并如实告知梁某婚生女的
具体住址，配合梁某对婚生女行使探
望权。

案情：张某为某小区房屋业主，物
业公司与小区业主委员会签订了物业
服务合同，约定物业公司为张某所在小
区住户提供物业服务，但张某以物业服
务存在瑕疵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物业
公司遂将张某诉至法院。

法官：业主不得以不正当理由拒不
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人不得采取停止
供电、供水、供热、供燃气等方式催收物
业费。案件经审理，法院认为，被告张某
仅提交微信聊天群截图不能证实该物
业公司提供的物业服务存在严重瑕疵，
法院对被告张某的辩解意见不予采纳。

法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九百三十九条 建设单位依法与
物业服务人订立的前期物业服务合同，
以及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依法选聘
的物业服务人订立的物业服务合同，对
业主具有法律约束力。

第九百四十四条 业主应当按照约

定向物业服务人支付物业费。物业服务
人已经按照约定和有关规定提供服务
的，业主不得以未接受或者无需接受相
关物业服务为由拒绝支付物业费。

业主违反约定逾期不支付物业费
的，物业服务人可以催告其在合理期限
内支付；合理期限届满仍不支付的，物
业服务人可以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

对物业不满，可以拒不支付物业费吗？

关注点赞“松哥说法”视频号

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本报讯 通讯员杨婷婷、付肖
报道：近日，昌吉市人民法院大西
渠人民法庭成功化解一起房屋租
赁合同纠纷案件。

2024年初，阿某与马某的母亲
寇某签订房屋租赁合同，租赁马某
位于某镇的门面房用于经营饭馆，
租赁期限自2024年2月至2025年
10月。

合同到期前，阿某又与马某
续 签 合 同 ，将 租 赁 期 限 延 长 至
2027 年 11 月，约定租金共计 3.6
万元。阿某分别向马某的父亲支
付 2 万元、向马某的妹妹支付 1.6
万元。然而，在合同履行过程中，
双方因履约细节产生分歧，马某
私自断电导致阿某饭店冰柜内存
储的食品腐烂，造成 1 万余元损
失。最终，阿某将马某诉至昌吉市

人民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并赔偿损失
约 12.8 万元。

案件受理后，承办法官全面梳理案
情，发现案件存在主体复杂问题：实际
履行的合同系阿某与马某母亲寇某所
签，与起诉的被告主体存在差异，且阿
某与马某所签合同尚未到履行期限。依
据合同相对性原则，若简单判决，不仅
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矛盾，还可能引发关
联案件。

考虑到案件涉及主体多、关系复
杂，承办法官组织庭前调解，但双方当
事人情绪激动，均表示前期多次协商无
果，明确拒绝调解。面对僵局，承办法官
一方面及时向双方送达开庭传票，做好
庭审准备；另一方面利用开庭前的时
间，通过电话逐一与当事人沟通，耐心
倾听诉求，了解实际困难和顾虑，为后
续调解奠定基础。

调解过程中，承办法官从法律
规定、合同约定、人情事理三个维
度释法明理，对阿某明确告知其主
张的 12.8 万元损失需提供充分证
据，无证据支持部分难以获得法律
认可；虽然马某客观阐明的部分损
失发生在其母亲寇某与阿某签订
合同的履行期间，但阿某主张的部
分损失具有合理依据，寇某依法应
承担相应责任。同时，引导双方理
性看待纠纷，换位思考。

最终，双方在开庭前达成调解
协议：马某于约定时间内退还阿某
房租 3.6 万元，并赔偿损失 1.2 万
元，两项费用合计4.8万元；阿某需
在 2025 年合同到期前腾空涉案房
屋，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予以解
除，就此次纠纷互不追究对方其他
责任。

索赔12.8万元，判还是调？

昌吉市人民法院巧解“主体混同”房屋租赁纠纷


